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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■大家來審判■

請問：阿豪替廣告公司傳送詐騙簡訊，是詐欺的行為嗎？

　　　{1}只是賺工資，不成立詐欺罪。{2}傳送簡訊就成立詐欺罪。{3}如果阿豪「知道」傳送簡訊是詐騙的手段，就會成為詐欺集團的共犯；如果阿豪「依常情判斷可推知」簡訊內容是詐騙的手段，阿豪就有被判詐欺罪的可能；假如在過程中，依常情判斷，阿豪真的「不知情」，也就不成立犯罪。

解答：{3}。 


